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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作为该市的政治、文化、科教核心枢纽，未成年

人群体占比偏高。面对这一情况，康巴什区人民检察院主动担当，以“六

大保护”体系为依托，携手家庭、学校、社会等多元主体，着力营造健康向

上的和谐教育生态，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特色品牌。

2020年10 月，康巴什区检察院秉持“围绕教育、服务教育、保障教

育”的核心原则，精心打造“康检育苗”未检特色品牌，创新探索“娜荷芽

四季育苗法”，构建起集法治教育、司法保护、社会协作于一体的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体系，形成了具有康巴什特色的“柔性司法+智慧预防”未检

工作模式，以法治力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该院先后荣获

“全国‘八五’普法中期表现突出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最

美奋斗巾帼集体”等多项荣誉。

康巴什区检察院积极拥抱
数字检察改革浪潮，依托数字检
察工作新模式，运用智能化管理
手段，将检察官、帮教第三方、帮
教对象及家长等不同主体串联
起来，有效破解帮教工作断层难
题，健全完善帮教闭环管理机
制，推动实现“办一案、牵一串、
治一片”的社会效果。

该院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
未成年人检察履职全过程，持续
深化大数据赋能未检工作提质
增效。精心打造“数字康检”特
色板块，通过随手拍、投诉举报、
意见建议等多种渠道，不断延伸
未成年人检察监督线索发现触
角，精准开展检察监督工作，该
举措获评“全国优秀检察新媒体
应用案例二十佳”。同时，充分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构建集检测
预防、发现报告、研判转介、帮扶
干预、督查督办于一体的未成年
人综合保护体系，助推未检工作
的实效性显著提升。此外，将妇
联、团区委、民政局、关工委等与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密切相关的

部门纳入平台管理，设置专门的
未 保 专 员 ，开 放“ 线 索 上 报 功
能”，针对平台录入的各类线索，
由未保专员及时上报相关诉求
和救助保护事项，第一时间流转
至主责部门，同时可通过平台协
调其他相关部门联动协作，最终
由未保专员将处理结果反馈至
平台，形成部门间闭环联动工作
机制，以检察“我管”推动相关部
门“都管”，凝聚起了未成年人保
护的强大合力。

该院“康检育苗”未检团队
以“法治育苗工程”为核心抓手，
扎实践行“娜荷芽四季育苗法”，
成功打造出具有康巴什特色的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每一项
制度设计都凝聚着未检检察官
的法治智慧，每一份帮教方案都
浸润着司法为民的赤诚初心。
在康巴什这座充满希望与活力
的城市里，“康检育苗”团队正以
法治为阳光、以关爱为雨露，滋
养着每一株“娜荷芽”茁壮成长，
让每一颗童心都能在司法的守
护下绽放绚丽光彩。

“嘀铃铃……”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响起。“请问是陈检察官
吗？”“我是汪某某的妈妈，今天特
意打电话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
家孩子考上大学啦！真心感谢检
察官的悉心教育和暖心帮助，等
孩子放寒假了，我们一定带他去
看望您！”

汪某某是“康检育苗”未检
团队办理的一起盗窃案件的犯
罪嫌疑人。承办检察官经审查
发现，汪某某系高三在读学生，
与同学、老师关系融洽，但虚荣
心较强，花钱大手大脚。案发
后，汪某某的家长已向被害人全
额赔偿并取得谅解，汪某某到案
后亦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主观
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基于
以上情况，检察机关依法对汪某
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结
合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
条件等因素，量身定制个性化帮
教方案，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
会。其间，检察官向汪某某的监
护人依法发出督促监护令，开展
针对性家庭教育指导，明确指出
其在监管教育方面存在的失责
问题，督促监护人加强对汪某某
交友状况、思想动态、不良行为
的日常监管，切实履行监护职
责。同时，根据汪某某的性格特
点，安排专业心理老师进行心理

疏导。最终，汪某某顺利度过考
验期，成功考上理想的大学。

为了提升家长科学教子能
力，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
展，康巴什区检察院多措并举、
精准发力，扎实推进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该院联合教育、民政、
妇联等部门构建联动协作体系，
成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凝聚
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家庭教育指
导。同时，该院致力打造专业工
作队伍，未检团队检察官主动考
取家庭教育指导师资质，在办案
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监护人同步
开展亲职教育，通过制发督促监
护令、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方
式，推动家庭保护责任落到实
处，累计针对监护不当问题发出
督促监护令 8 份，提出家庭教育
指导建议 12 条。此外，针对涉
罪未成年人家庭、未成年被害人
家庭及失管未成年人家庭，通过
家访、问卷调查、心理测评等多
种方式，全面掌握家庭环境、亲
子关系、教育方式等情况，为精
准指导提供坚实依据。对监护
缺失家庭，重点督促监护人依法
履行监护职责；对教育方式不当
家庭，重点传授科学教育方法，
累计开展精准家庭教育指导 10
次，帮助 5 个家庭有效改善教育
状况。

“同学们，大家知道宪法赋
予未成年人哪些特殊保护吗？”

“当遭遇校园欺凌时，宪法如何为
我们保驾护航？”近日，康巴什区
检察院邀请康巴什区第六小学、
第一小学的同学们共同参与法治
研学暨互动体验活动。活动现
场，检察人员以趣味问答的形式
拉开序幕，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方面的核心条款抛出问题，同
学们踊跃举手、各抒己见，现场气
氛热烈。

检察人员采用“案例剖析+
情景模拟”的形式，结合贴近校
园生活的真实案例解读法律条
文，重点讲解校园欺凌、网络诈
骗、交通安全等与未成年人息息
相关的法律知识。在“知识大闯
关”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快速
抢答，在激烈的角逐中巩固了法
律知识、深化了理解认识。活动
结束后，同学们纷纷分享收获与
感悟：“通过这次学习，我真切感
受到了法律的强大力量，以后遇
到危险会勇敢运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

康巴什区检察院高标准建
成“智慧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精
心设置交通安全、预防校园欺

凌、防范电信诈骗、学典用典等
20 余种主题课程，为学生提供

“菜单式”精准普法服务。未检
团队积极开辟“引进来+走出去”
的双向法治教育路径，充分利用

“开学季”“六一儿童节”等重要
时间节点，组织开展法治教育进
校园活动 50 余次，联合团区委、
妇联等部门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与检察长共读一本书”“检
爱同行共护花开”等专题活动
30 余次。与区教体局联合打造

“行走的思政课”，以智慧法治教
育基地为载体，整合各学段道德
与法治教材内容，让思政课真正

“活起来、动起来、用起来”。同
时，精心录制未检法治访谈栏目

《检说娜荷芽》，打造青少年身边
的专属法治云课堂，选取身边热
点案例、焦点问题释法说理，累
计点击量超 10 万次。此外，通
过短视频、动漫等趣味性强、互
动性高的新媒体形式，推动普法
宣传实现全覆盖。其中，《以法
之名 护航成长 向校园欺凌说
不》等普法短视频，由康巴什区
教育体育局组织全区 7 万余名
中小学生及家长共同观看学习，
取得了良好的普法效果。

涉案未成年人是否真正认
清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与社会危害
性？如何有效预防这些孩子再次
踏上违法犯罪道路？这是每一位
未检检察官需要破解的重要课
题。

该院“康检育苗”未检团队
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涉嫌盗窃案
时，发现涉案的杨某、秦某、柴某
作案时均未满 16 周岁，未达到刑
事责任年龄，依法无需承担刑事
责任，但三人此前均有盗窃劣
迹。“康检育苗”未检团队秉持

“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
通过精准化教育训诫、常态化普
法宣传等方式，引导三名未成年
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以前觉得自己年纪小，偷拿别

人东西不算大事，经过检察官阿
姨的耐心教导，我才明白自己的
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杨某接受
教育后真诚忏悔道。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通常呈现
由轻及重、逐步升级的演变规律，
若错失最佳矫治教育时机或干预
措施不当，极易导致其实施更为
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实现对
罪错未成年人的精准施策与教育
转化，康巴什区检察院积极探索
创新，构建起未成年人临界预防、
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并精
心制定“三年育苗行动”计划（基
础建设年：筑牢帮教阵地，搭建回
归桥梁；机制深化年：构建协作体
系，实现精准干预；数字跃升年：
赋能智慧帮教，实现闭环管理）。

以春之温柔
探索临界预防“解冻计划”

以夏之热情
实施法治宣教“光合行动”

普法宣传

以冬之坚守
打造智慧未检“暖城样板”

以秋之沉淀
落实家庭教育“丰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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